附件1：
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支队便民利企十二项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推动省委省政府营商环境突破年、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落实落细，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支队紧扣“三区三高地”和“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改革创新先行示范区”目标，出台便民利企十二项措施，助力杨凌打造全省最优、全国领先、国际接轨的一流营商环境。

一、简化行政许可流程。推行“预约办理、上门办证”服务，社会单位或个人可以通过电话或微信预约的方式，申请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，消防救援机构“一次性告知”申报所需资料，同步开展资料审查与实地核查。

二、缩短行政许可审批时限。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，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，消防救援机构审批时限缩短为5个工作日；申请人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，消防救援机构审批时限为1个工作日。

三、实施“轻微”、“首违”不罚。严格落实《陕西省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罚裁量规定》，探索出台《杨凌示范区消防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》，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四、优化监督检查服务。合理确定“双随机”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对于生产、经营性企业单位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，提前沟通联系，开展错时检查，最大限度减少对社会单位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。

五、提供文书送达服务。单位（场所）在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后，因客观原因当场没有取得法律文书的可选择邮寄送达服务，消防救援机构应根据申请人申请使用便捷方式寄送相关法律文书。

六、提供消防技术服务指导。组建杨凌示范区消防技术服务队，在重大火灾隐患整改、单位消防安全管理、消防知识培训和开展消防演练等方面，提供技术咨询、业务指导等，帮扶企业解决消防技术难题。

七、开放消防宣传教育基地。全面开放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，设立基层消防宣传教育站点，配备专兼职讲解人员全程讲解。社会公众可通过拨打029-87032404等方式进行预约。

八、 加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。在对单位(场所)进行监督检查时同步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条件、执业行为和服务质量开展检查，通过公开承诺、跟踪监督、实效评估、信用惩戒等监管手段，促进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规范执业、提高服务质量。

九、强化消防产品监督管理。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加大对销售、流通、使用领域消防产品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强化市场监督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，进一步净化和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。

十、畅通举报投诉途径。依托“12345”服务热线24小时接受社会公众对消防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；邀请全社会共同监督消防监督执法工作，并对消防监督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不公不廉、执法不作为、乱作为等执法问题线索进行举报投诉。（举报投诉电话：029-87032404 、举报投诉邮箱：  sxylxfzd@163.com）
十一、做好力量前置工作。在重大节日、重点时段期间，  全力做好消防安保工作，在辖区人员密集场所、重要路段， 采取“定点驻守”与“动态巡逻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巡逻检查。

十二、加强灭火救援准备。加强对企业单位专职消防队（微型消防站）的业务指导，实施联勤联训和一体化调度指挥，修订完善灭火救援联合处置预案，指导帮助企业单位提升初起火灾扑救能力。


